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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民宗通〔2026〕4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民宗局、教育（体）局、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国家和我省高考加分有关政策规定，省民宗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办法》（湘民宗通〔2023〕10号）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2月6日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考生资格审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明确我省高考加分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湘教发〔2026〕6号)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二条 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由各级民族、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负责。按照职能分工，相关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一）民族部门职责
1.负责本地区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
2.负责对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进行宣传。
3.负责把关考生民族成份的变更和核对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相关材料。
4.负责在综合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审核结果的基础上，对考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资格进行审批。
（二）教育部门职责
1.负责对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进行宣传。
2.负责审核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院校）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的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
3.负责对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信息进行公示，并根据民族部门审批的加分资格对考生实施加分。
（三）公安部门职责
1.县（市、区）公安部门负责审核考生户籍信息(包括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变动信息)。
2.市（州）公安部门负责对考生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信息进行复查和认定。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责
1.负责对技工院校考生进行民族优惠加分政策宣传。
2.负责审核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技工院校考生的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
3.负责对技工院校考生申请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信息进行公示。
第三章  资格条件
第三条 我省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实施区域为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及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优惠政策待遇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共18个县市区，见附件1）。
第四条 考生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资格条件：对考生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资格条件实行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三重认定“三统一”，即具有我省实施区域的同一县（市、区）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院校）3年完整户籍、学籍和连续3年实际就读，申请时的户籍与高中阶段3年完整户籍在同一县（市、区）的考生方可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
    与上述条件不符，或者存在违规办理户口迁移、补登和民族成份变更、更正等情况的，不享受该加分政策。考生加分资格审核通过后至高考当年6月7日前户口迁出所在县（市、区）的，取消加分资格。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分值为10 分，面向全国所有在湖南招生高校投档录取使用。
第六条 考生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少数民族成份以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族称为准。
第四章  审核程序
第七条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指定系统及时申请民族优惠加分资格，如实填写相关信息。考生网上申请结束后，全省统一启动资格审核程序，确定审核时间。审核工作应于高考当年的4月底前完成。
第八条 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一律由考生户籍所在地（市州、县市区）相关部门负责。
第九条 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民族、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及时在相关网站上发布信息，便于考生查阅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有关规定和审核办法。
第十条 考生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统一在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平台进行。考生按要求提交申请资料后，相关部门在平台进行集中审核。
第十一条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相关部门按照以下工作流程进行审核。
1.无民族成份变更、更正或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的考生，经考生所在学校和县（市、区）教育、公安和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审核后，由县（市、区）民族部门负责审批；有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的考生，经县（市、区）、市（州）两级相关部门审核后，由市（州）民族部门审批。
2.本办法中所指户口补登是指申请登记户口时已满3周岁。高中阶段 3 年完整学籍和户籍审核的起始时间为高中教育阶段学校一年级入学当年的12月31日之前，截止时间为高中毕业当年6月6日。
3.县（市、区）公安部门对考生户籍信息（包括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变动信息）进行审核。
4.教育部门负责对主管学校的应往届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等信息进行审核。
5.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主管技工院校应往届毕业生学籍和实际就读年限等信息进行审核。
6.县（市、区）民族部门对考生民族成份变更情况进行审核，对无民族成份变更、更正或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的考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的资格进行审批；对有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录等情况的考生是否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提出意见。
7.市（州）公安部门对有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的考生户籍信息进行复查和认定。
8.市（州）民族部门对考生民族成份变更情况进行复查认定，在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审核结果的基础上，对有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的考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资格进行审批。
9.审核过程中，考生可登录申请系统，查询审核进度及结果。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通过申请系统提出复核申请。
第十二条  审核工作结束后，各市（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公示本地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考生；考生毕业学校（或报名点）负责公示本校（或报名点）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考生。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考生姓名、性别、所在学校或报名点、民族、加分分值等事项。
省教育考试院于高考当年6月上旬在网站统一公示全省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考生，公示的信息保留至当年年底。
第十三条 工作结束后，在系统下载《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表》（附件2），正反两面打印，一式两份，一份进考生档案，一份留市（州）民族部门存档。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市（州）、县（市、区）民族、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是本部门审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别对本部门的审核工作负总责。各级相关部门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负责地对待审核工作。各级民族、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审核工作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对审核工作中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实行倒查追责，对相关违规违纪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考生须对所申请的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真实性负责,凡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或申请材料的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同时，对违规登记、迁移户口，违规变更、更正民族成份，利用职权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追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民宗委举报电话：0731-82356637，省教育厅举报电话：0731-88090301，省公安厅举报电话：0731-84738200，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报电话：0731-84900461。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按教育部有关政策执行。报考资格审核工作由教育部门牵头。对于户籍、民族信息发生变更、更正或者因其他原因没有通过初审的学生，由学生填报《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考生资格复核表》（附件3），交教育、民族、公安等部门联合审核。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2月6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我省此前出台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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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
民族优惠加分政策的实施区域

一、自治州、自治县（1州7县）
1.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泸溪县、永顺县、龙山县等8个县市）
2.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
2、 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待遇的县区（2区1县）
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









附件2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享受民族优惠加分
政策考生资格审核表

县（市、区）：                                                      报考年度：
	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
	
	照


片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父亲姓名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母亲姓名
	
	民  族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高中阶段学籍信息
	  第一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一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第二学年学籍学校               ， 第二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第三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三学年实际就读学校             。 


	责任承诺
	我们已熟知国家和我省对高考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对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成分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法定监护人为父母以外的其他法定监护人时需填写如下信息：
其他法定监护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实际就读学校
	  ⒈ 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实际就读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⒉ 考生高中阶段实际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
  ⒊ 考生高中阶段实际就读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⒈ 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学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⒉ 考生高中阶段学籍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
⒊ 考生高中阶段学籍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4. 考生是否具有同一县（市、区）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且连续3年实际就读  □ 是      □否 

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人（签名）    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公安部门意见
	⒈ 考生所填报的户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⒉ 考生户口登记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 是      □ 否
⒊ 考生户口是否发生过迁移              □ 是 （最后一次迁移时间       年    月；迁移是否符合 
   政策规定□ 是   □ 否）    □ 否
⒋ 考生是否变更过民族成份             □ 是（变更时间       年    月）    □ 否
变更民族成份有无民族工作部门审批手续      □ 有      □ 无
⒌ 考生民族成份是否更正              □是（更正时间       年    月）    □ 否
⒍ 考生是否属3周岁以上户口补登人员    □ 是 （补登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 是   □ 否）   □ 否
⒎ 截至审核之日，考生是否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3年完整户籍      是   □ 否
   考生申请时的户籍与高中阶段3年完整户籍是否在同一县（市、区）     □ 是   □ 否
   
                                   
     户籍所在县级公安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民族部门意见
	⒈ 变更民族成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⒉ 考生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 是  □ 否  

      管理民族教育的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公安部门意见
	考生民族成份变更、更正和户口迁移、补登等情况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民族部门意见
	⒈ 变更民族成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⒉ 考生申请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资格的相关材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 是  □ 否  
⒊ 享受民族优惠加分政策，分值为10分。         □ 是  □ 否    

      管理民族教育的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申请人及有关部门据实在“□”内填“√”。          
          2.考生申请时须准确填写相关信息。如果考生未能及时网上申请并准确提供材料和相关信息，由考生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后果。
          3.考生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少数民族成份以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族称为准。
          4.如考生法定监护人（父、母）发生变化，由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
          5.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考生学籍情况依据学校管理体制由县级或市级教育部门出具意见，技工院校考生学籍情况由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意见。
          6.高中阶段指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的应届阶段。
7.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袋，一份留存市（州）民族工作部门。




	附件证明材料

	考生本人及父母身份证（正反面）、户口簿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3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考生资格复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号：                     
	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
	
	照


片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父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母亲姓名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住  址
	
	服务处所
	

	是否变更过民族成份     □ 是   □ 否
	高中阶段是否发生户籍迁移  □ 是   □ 否

	申请资格类别
	□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高中阶段
学籍
	  第一学年学籍学校                           ；
第二学年学籍学校                           ；
  第三学年学籍学校                           ；

	责任
承诺
	我们已熟知国家和我省对高考弄虚作假的处理规定（对提供虚假姓名、年龄、民族、户籍等个人信息，伪造、非法获得证件、成绩证明、荣誉证书等，骗取报名资格、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为，在报名阶段发现的，取消报考资格；在入学前发现的，取消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毕业后发现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学位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以上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法定监护人为父母以外的其他法定监护人时须填写如下信息：
其他法定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县级
公安
部门
意见
	1．考生所填报的户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当前民族成份是否符合规定                     □ 是      □ 否
   如变更过民族成份，有无民族工作部门的审批手续     □ 是      □ 否
3．发生过户口迁移的，须审核下列信息：
2005年1月1日以后，考生户口是否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      □ 是   □ 否
    2005年1月1日以后，考生户口是否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      □ 是   □ 否
是否随父或母迁入民族自治地方或少数民族乡并满三年
□ 是（迁移时间       年    月）    □ 否
4．如属于补录上户的，须审核下列信息：
考生是否按规定正常补录上户                        □ 是   □ 否
父母户籍是否在民族自治地方满三年                  □ 是   □ 否
父母户籍是否在聚居区满三年                        □ 是   □ 否
                                         
       户籍所在县级公安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民族
工作部门
意见
	变更民族成份的，须审核变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是   □ 否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
部门（人社部门）意见
	户口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的考生，须审核下列信息:
1．考生所填报的高中阶段学籍信息是否属实                              □ 是    □ 否
2．考生是否具有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高中阶段3学年学籍            □ 是    □ 否
      高中阶段学籍学校经办人（签名）:            教育（人社）部门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州）招考部门审核结论
	经审核，考生符合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第       类资格    
□ 第1类资格（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2类资格（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 第3类资格（非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报考资格）。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户口由非民族自治地方迁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和经国家批准享受民族自治地方待遇的县区）、由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乡的考生及其他原因初审未通过的考生需打印本表，办理现场审核手续。
2.考生在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时，须提供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中不能体现考生本人与父（母）关系的，还需提供出生证明。
3.考生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
4．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考生学籍情况依据学校管理体制由县级或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意见，技工院校考生学籍情况由市级人社部门出具意见。
5．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考生档案，一份留存市（州）招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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